期貨信託事業會計制度範本修正說明
為因應期貨業自102年1月1日開始直接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s)編製財務報告，本次期貨信託事業會計制度範本之修正內容，主要係依主管機關分別於100.8.15、100.12.29及101.7.12發布修正之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並參考期貨商會計制度範本，冀使期貨信託事業相關業務之會計處理有一適切之遵循規範。修正內容摘陳如下： 
一、會計制度設立之依據增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第一章）
二、會計項目代碼調整，並增列「其他利益及損失類（600000）」、「所得稅及停業單位（700000）」及「其他綜合損益類（800000）」等類會計項目。（第二章）
三、配合國際會計準則(IFRSs)、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4至18條）及參酌期貨商會計制度範本新增、刪除及修改會計項目。重要會計項目修改說明如下：（第二章）

原屬其他資產之閒置資產及出租資產現列為不動產及設備項下，另依國際會計準則新增投資性不動產會計項目。
修正後編製準則並未規定預付房地款須列於不動產及設備項下，其性質應屬預付款項，故參酌一般行業會計項目新增。
配合編製準則第15條新增負債準備會計項目。
配合編製準則第16條新增非控制權益會計項目。
配合編製準則第18條改採淨額方式表達，故收入費用會計項目配合調整。
配合編製準則第18條新增財務成本會計項目。
配合編製準則附表將營業費用改為「員工福利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3分類，修訂相關會計項目。
配合編製準則第18條改採淨額方式表達，故其他利益及損失會計項目配合調整。
配合編製準則第18條新增其他綜合損益會計項目，並採淨額表達。
四、配合編製準則第7、14及15條用語修訂：（第三、四、五、七及八章）
損益表改為綜合損益表。

股東權益變動表改為權益變動表。

固定資產改為不動產及設備。

長期負債改為非流動負債。

會計科目改為會計項目。

公平價值改為公允價值。
五、配合編製準則第22條等部分條文更新，修改第五章規定及其他文字酌修。
六、依現行法令、期貨商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國際財務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改相關規定，修改第六章訂內容：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2.除依避險會計指定為被避險項目外，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係非衍生金融資產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被指定為備供出售。
2.非屬下列金融資產：(1)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2)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3)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4)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5)應收款。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係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

2.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流動，係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資產，應以公允價值衡量。
其他應收款：
1.非屬應收帳款之其他應收款項，包括錯帳所生之債權。
2.資產負債表日應評估其他應收款無法收回之金額，提列適當之備抵呆帳，並以淨額列示。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之衡量、表達與揭露，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五號規定辦理。其公允價值低於帳面價值之金額，應於損益表認列為減損損失，非流動資產若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屬待出售處分群組之一部份時，不得提列折舊、折耗或攤銷。待出售處分群組所含負債之相關利息及其他費用，仍應繼續認列。
增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並不產生對企業持有其他投資至到期日意圖之疑問，其可歸因之各種情況。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係指投資關聯企業，或合資控制者未採比例合併法認列聯合控制個體之權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評價及表達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及第三十一號規定辦理。
投資性不動產：係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之後續衡量應採用成本模式，其會計處理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四十號規定辦理。
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並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可被企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無形資產之後續衡量應採成本模式，其會計處理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八號規定辦理。
企業應於資產負債表日評估金融資產是否減損，金融資產之減損處理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處理，若有客觀證據顯示業已減損，應評估該資產可回收之金額並依規定認列減損損失。非金融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六號之規定處理。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係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連結，並以交付該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負債，且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者。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流動：係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負債，應以公允價值衡量。

負債準備：係指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負債。負債準備之會計處理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七號規定辦理。負債準備應於期貨信託事業因過去事件而負有現時義務，且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及該義務之金額能可靠估計時認列。期貨信託事業應於附註中將負債準備區分為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及其他項目。
非控制權益：係指子公司之權益中非直接或間接歸屬於母公司之部分。
修正損益計算所應遵循之相關國際會計準則或商業會計處理準則規定。
七、第七章內容有關會計分錄之會計項目業依第二章會計項目修改。
八、配合編製準則附表修正附錄二會計報表格式。年度財務報表應採兩期對照方式編製；當期貨信託事業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其財務報告之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告之項目時於年底之資產負債表應採三期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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